	[bookmark: OLE_LINK1]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额尔古纳市分局关于2026年3月 25 日受理建设项目环评拟审批决定的公示

	[bookmark: _GoBack]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我局拟对2026年3月25日受理的建设项目环评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该行政许可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通过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自公示起开始5个工作日。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470-6801566 传 真：0470-6801566通讯地址：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办事处额尔古纳大街63号-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额尔古纳市分局  邮 编：02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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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OLE_LINK2]1
	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哈乌鲁河治理工程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民族乡恩和村、朝阳村、三河回族民族乡永胜村境内
	额尔古纳市水利局
	内蒙古运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哈乌鲁河治理工程共分为3段，综合治理河长3.68km。其中：恩和村段起点为恩和村村北（桩号51+204），终点为恩和大桥（桩号52+721），综合治理河长1.52km；朝阳村段起点为朝阳村村北（桩号62+619），终点为朝阳村村南（桩号63+145），综合治理河长0.53km；永胜村段起点为永胜村北（桩号89+795），终点为永胜村村南（桩号91+424），综合治理河长1.63km。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堤防3处，总长3.79km，其中恩和村堤防长度为1.57km，朝阳村堤防长度为0.52km，永胜村堤防长度为1.70km
	1、陆生生态保护措施
施工期：规范作业范围和行车路线，不得随意扩大，不得碾压附近农田，禁止施工现场大量堆放砂石、土石方等物料，物料堆放加盖苫布，减少扬尘对附近农作物、植被造成的影响。施工时采取堆放土方覆盖苫布等措施，防止水土流失。禁止向河道、沟渠、附近农田倾倒建筑垃圾。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施工结束后，及时对施工场地及施工便道等临时占地进行生态恢复，首先对场地进行清理，然后进行土地平整，最后选用披碱草、羊草等适宜当地生长的植被，进行撒播草籽，绿化种草，植被恢复面积10000m2。优化施工工艺和施工时序安排，尽量减少施工开挖，分段施工，每一段施工完成后尽快回填土方。禁止施工人员捕食鸟类和啮齿类等野生动物。
运营期：项目建成后，堤防两侧撒播披碱草、羊草等适宜当地生长的植被草籽进行绿化。
2、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施工机械清洗废水经沉淀后用于场地洒水降尘；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村内旱厕，经收集后作为农肥还田使用。
运营期：无。
[bookmark: OLE_LINK3]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使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定期保养和维护，规范使用各类机械，施工车辆出入现场时应低速、禁鸣；禁止夜间及午休时段施工；产噪设备远离敏感点；施工现场周围设施工围挡。
运营期：无。
4、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合理规划物料，避免现场大量堆放砂石、土石方等物料，堆放加盖篷布，建筑垃圾及时清运，避免现场堆放产生扬尘；施工场地进行洒水降尘；施工现场周围设施工围挡；施工车辆定期检修、维护，尽量减少车辆怠速空档，设备使用优质燃油等措施。
运营期：无
5、 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施工期：施工期固废日产日清，需要暂存的渣土，集中堆放并以密目网覆盖，禁止渣土外溢至围挡以外或露天存放；施工期建筑垃圾部分送至废品回收站，不能回收的运至政府指定地点处理，运输车辆进行覆盖、密闭等措施。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收集后运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
运营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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